
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70015218號
訴願人：錢００   住址：新竹市東區００路００巷０弄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複丈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10月26日複丈駁回字
第000114號駁回通知書、106年11月1日複丈補正字第000410號
補正通知書，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一、106年10月26日複丈駁回字第000114號駁回通知書部分，原處分撤銷。
二、106年11月1日複丈補正字第000410號補正通知書部分，訴願

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因訴訟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06年7月14日投院美民靜105國1字第011348號函囑託原處分機關於8月24日會同測量，訴願人於106年8月11日至原處分機關申請複丈並預先繳納80,00元複丈費，案經原處分機關派員會同訴願人測量並繪製成果圖，嗣因法院所囑託測量範圍共需16,000元複丈費，原處分機關遂以106年10月11日複丈補正字第000389號補正通知書（10月13日掛號寄出），通知訴願人接到通知日起15日內補繳8,000元，原處分機關因未收到補繳費用，遂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13條第3款規定，以106年10月26日複丈駁回字第000114號駁回通知書駁回申請（10月31日掛號寄出），備註欄併予註記「如申請案件合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14條規定者，得於5年內請求退還已繳規費；本案原繳規費新臺幣8,000元，應扣除勞務費用750元，餘額新臺幣7,250元」。訴願人於11月1日至郵局領取該補正通知並至原處分機關欲繳納8,000元，原處分機關認定原申請案已駁回須原案重新申請（當日收件案號：106年土地複丈字第265000號），承辦人告知仍須補繳8,750元複丈費，訴願人當日未繳納，原處分機關另以106年11月1日複丈補正字第000410號補正通知書（11月3日掛號寄出），通知於15日內補繳8,750元，訴願人不服106年10月26日複丈駁回字第000114號駁回通知書、106年11月1日複丈補正字第000410號補正通知書，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12條第4款規定：「登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四、未依規定繳納土地複丈費。」同法第213條第3款規定：「登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敘明法令依據或理由駁回之：…三、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第214條規定：「申請人申請複丈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五年內請求退還其已繳土地複丈費：…三、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四、其他依法令應予退還。前項第一款、第三款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申請人於五年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其得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2、 本件訴願意旨：本案件補正通知於106年11月1日方送達訴願人，訴願人係於郵局郵件招領期限內領取，原處分機關竟於10月26日即以複丈駁回字第000114號駁回該複丈申請，違反法律規定亦讓人民疲於奔命無法依法繳費。訴願人於送達當日前往原處分機關補正繳納規費竟遭拒絕，原處分機關駁回處分作成日為10月26日顯以106年10月11日補正通知作成日起算，並未計入文書送達郵遞期間，其複丈補正字第000389號通知未合法送達，即以訴願人未繳納規費為由而駁回，且逕行扣除勞務費用750元，並加計至複丈補正字第000410號命訴願人共繳納8,750元，違反誠信原則，損及訴願人權益，顯有違法應予撤銷，資為爭議。
3、 查原處分機關106年10月26日複丈駁回字第000114號駁回通知書，其駁回理由，係以訴願人未於15日補正期限內繳納複丈費8,000元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13條第3款規定駁回申請，惟原處分機關作成106年10月11日複丈補正字第000389號補正通知書係於10月13日以一般掛號郵件寄出，此有106年10月13日交寄大宗函件收據影本附卷可稽，參酌交通部郵政總局89年12月20日函釋意旨略以：「…查行政程序法自民國90年1月1日起施行，依該法第68條第1項規定，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各行政機關交郵政機關送達行政文書，均應以附回執掛號方式交寄，且該回執係依法務部統一訂定之證書替代郵政回執貼於信封背面，以別於一般掛號函件，因此各機關交寄掛號函件如未貼該項送達證書者，仍按一般掛號函件處理。」本案雖交郵務機構送達，但依一般掛號郵件交寄並未進入行政程序法第73、74條所規定之留置送達、寄存送達程序，依郵政法第48條授權訂定之郵件處理規則第50條第1項規定：「經按址投遞而無法投交之掛號郵件及依規定通知領取之掛號郵件，均送交指定郵局招領；其招領期間，自通知招領之次日起算15日，屆期未領者，退回寄件人。」系爭補正通知書掛號郵件經南投三和郵局10月16日、17日投遞不成功，後招領至11月1日投遞成功，此有中華郵政公司國內掛號郵件（193250541000

16）網頁查詢結果列印附卷，訴願人主張11月1日招領期限內領取郵件屬實，該補正通知於11月1日對訴願人生送達效力，其補正期間應於11月15日屆滿，原處分機關對於補正通知有無合法送達未詳查證，於補正期間內即以106年10月26日複丈駁回字第000114號通知駁回申請，顯與首揭規定不符，訴願人於11月1日至原處分機關欲補正繳費，原處分機關應予受理，其未受理逕以改分新案受理申請並扣除原案已增列之750元費用，於法有違，應予撤銷。末查原處分機關另以106年11月1日複丈補正字第000410號補正通知命訴願人繳納8,750元複丈費，依訴願法第3條規定第1項規定，該補正通知僅為通知繳費之觀念通知，非對訴願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應不予受理。

4、 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部分有理由，部分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81第1項、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7年1月1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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